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８

证券简称：西南合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

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９

号财富大厦

Ｂ

座

１８

楼未名湖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李国军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代理人） 共

４

人， 代表股份

１４８

，

４７９

，

６７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６７％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及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投票表决，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８

，

４７９

，

６７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８

，

４７９

，

６７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８

，

４７９

，

６７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现净利润

２６０

，

６３１

，

４４７．９４

元，

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１２

，

１５５

，

１６７．４５

元，

２０１０

年未分配利润为

２４８

，

４７６

，

２８０．４９

元。 按公司章

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２４

，

８４７

，

６２８．０５

元后，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２２３

，

６２８

，

６５２．４４

元。

按照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末的总股本

４１６

，

２７４

，

８９７

股为

基数，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４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含税），总计派

发红利

２０８

，

１３７

，

４４７．７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５

，

４９１

，

２０４．７４

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将于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两个月内派发。 送红股完成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相关变更手续。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８

，

４７９

，

６７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互联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８

，

４７９

，

６７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的需要，保证公司经营的高效运行，经研究，公司董事会拟对全年银行授

信融资作如下计划及授权：公司预计全年发生的银行信贷总金额为

８

亿元，在预计额度范围由公司

董事长签署办理；适用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度至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授信融资计划之前。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８

，

４７９

，

６７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７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告

２０１１－０５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成集团”）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３６８

，

０６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８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互联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８

，

４７９

，

６７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９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８

，

３２５

，

０７８

股；反对

１５４

，

６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０％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聘请了重庆源伟律师事务

所杨芳律师、王应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通过检查验证，王应律师、马彦逢律

师出具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的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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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际医院集团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或送达方式发给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国军、黄平、李志、易崇勤回避表决，

５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

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内容详见公告

２０１１－０９

）

二、《关于

＜

关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

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国军、黄平、李志、易崇勤回避表决，

５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

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关于

＜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

险应急处置预案

＞

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国军、黄平、李志、易崇勤回避表决，

５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

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内容详见公告

２０１１－１０

）

特此公告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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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交易内容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财务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

２

、公司拟向方正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

３

、公司拟将部分日常运营资金存放在方正财务公司，存款余额每日最高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方正财务公司对本公司的运营情况较为了解，有利于为公司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交易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与方正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并向方正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将部分日常资金存于方正财务公司。

鉴于方正财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集团”），方正集团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金融服务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

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 关联方介绍

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经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４２７

号），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注册资本：

３

亿元人民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２４１６５７

，金融许可证号：

００４５４５０９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２９８

号方正大厦

９

层。

方正财务公司许可经营项目：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有关的咨询、代理业

务；协助成员单位事项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

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的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

业拆借。

方正集团持有方正财务公司

９０％

股权，为方正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人，方正集团下属子公司方正

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方正财务公司

５％

股权，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方正财务公司

５％

股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公司与方正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２

、公司拟向方正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

３

、公司拟将部分日常运营资金存放在方正财务公司，存款余额每日最高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

４

、以上授信申请期限及日常资金存放的期限均为三年。

四、金融服务协议主要条款

（一）金融服务内容

１

、公司有权在了解市场价格和衡量各方面条件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利益并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

原则在本协议期限届满时决定是否与方正财务公司保持金融服务关系，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由

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相关的金融服务。

２

、方正财务公司同意按照公司的要求或指示向公司提供以下金融服务业务：

（

１

）存款服务；（

２

）贷款及融资租赁服务；（

３

）结算服务；（

４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３

、方正财务公司在为公司提供上述金融服务业务时遵守以下原则：

（

１

）公司拟将部分日常运营资金存放在方正财务公司，存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人民

币存款基准利率厘定，且不低于国内商业银行提供同期同档次存款服务所适用的利率；

（

２

）公司拟向方正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贷款利率将由双方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颁布利率及现行市况协商厘定，且贷款利率将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

率；方正财务公司最高可为公司提供基准贷款利率下浮

１０％

的优惠；

（

３

）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方正财务公司收费标准应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

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

４

）方正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结算服务而产生的结算费用，按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执行，收取的

费用应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 方正财务公司承诺给予本公司结算费用优惠。

（

５

）根据公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方正财务公司将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为公司定

期提供综合授信业务。 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贴现、担保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

４

、方正财务公司应确保资金管理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全，控制资产负债风险，满足公司支

付需求。

５

、在遵守本协议的前提下，公司与方正财务公司应分别就相关金融服务的提供进一步签订具体

合同

／

协议以约定具体交易条款，该等具体合同

／

协议必须依据并符合本协议的原则、条款和相关的法

律规定。

（二）方正财务公司承诺

以下情形之一出现时，方正财务公司承诺将于情形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

１

、方正财务公司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董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出现涉及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２

、发生可能影响方正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经营风险等事项；

３

、方正财务公司的

股东对方正财务公司的负债逾期

６

个月以上未偿还；

４

、方正财务公司任何一项资产负债比例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的规定要求的；

５

、方正财务公司出现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责令整顿等重大情

形；

６

、其他可能对公司存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三）协议的生效、变更及解除

１

、协议由双方履行完内部审批程序签署后生效，有效期三年。

２

、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可以变更和解除。 在达成书面协议以前，协议仍然有效。

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对协议进行单方面的变更、修改或解

除。

３

、本协议如部分条款无效或不可执行的，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

（四）争议的解决

凡因签订及履行协议所发生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纠纷或索赔，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能

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

裁，仲裁的结果是终局的，对协议双方均有约束力。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方正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存贷款利率等于或优于商业银行提供的存贷款利率。

２

、本次交易可以为公司节省财务费用，同时更能满足公司对资金需求的时效性要求，为公司长远发

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

六、截止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披露日，本公司未与方正财务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项。

七、独立董事意见

１

、本公司拟与方正财务公司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

动性，这些涉及方正财务公司自主经营中的业务和财务风险。 根据方正财务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和财

务报表，并经公司调查、核实，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

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问题。 对此，公司聘请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

交易进行了风险评估，并出具了《关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根据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我们未发现北大财务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与财务报表相关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

２

、公司与方正财务公司拟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公司为保障在方正财务公司的资金安全，制定了《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

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能够维护资金安全。

４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可以节约财务费用，更能满足公司对资金需求的时效

性要求；同时存在预期对公司的金融支持，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

道。

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

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会议召开、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金融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８

证券简称：西南合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０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决议，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３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９

号财富大厦

Ｂ

座

１８

楼未名湖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投票表决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互联网投票

系统或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０８

号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

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提供的书面材料除以上内容外还应包括股权登记日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说明、联系电话、地址和邮政编码，并注明“股东大会登记”字样。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３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信息部

联系人：熊郁柳

地 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９

号财富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

邮政编码：

４０１１２１

电 话：

０２３－６７５２５３６６

传 真：

０２３－６７５２５３００

四、公司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投票简称

３６０７８８

合成投票

２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３

、申报价格：

如果股东想一次性表决所有议案，则在“委托价格”项下申报

１００

元，表决方法如下：

一次性表决所有决议 决议内容 申报价格

议案

１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如果股东想依次表决所有议案，在“委托价格”项下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公司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４

、表决意见

在“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５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西南合成”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提交的第一个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中的《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其申报流程分别如

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３６０７８８

合成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３６０７８８

合成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３６０７８８

合成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６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股东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

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不纳入表决统

计。

（

２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１

、申请服务密码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证券帐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成功申请，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０７８８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激活指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则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

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０７８８ ２．００

大于

１

的整数

２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具体操作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

１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１

）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

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２

）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

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陆；

３

）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２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指示：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与北大方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的议案》

注：委托人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栏中填写

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６

证券简称：宜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３９

，

７８８

，

０３１．１３ ２６８

，

４７６

，

３０９．４９ ２６．５６％

营业利润

１８

，

００３

，

２１６．８３ ４

，

９３０

，

７７４．５９ ２６５．１２％

利润总额

２１

，

０６０

，

７０３．０９ １０

，

７５６

，

５８０．９７ ９５．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０

，

０１６

，

３０９．９７ ７

，

７８２

，

０３６．７２ ２８．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５ ０．０４ ２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０５ ２．３２

增长

０．７３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 资 产

６６６

，

９１５

，

４９３．５３ ６３６

，

７８３

，

８２７．３９ ４．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３２１

，

４５４

，

７９４．６３ ３３２

，

３１６

，

８９２．５４ －３．２７％

股 本

２０２

，

２４８

，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２

，

２４８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１．５９ １．６４ －３．０５％

注：表内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服装辅料业务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和刚性需求后的库存补充，销售量出现一

定幅度的增长，但由于棉纱等原辅材料成本的上涨、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使毛利率反而有所下降。 同

时，由于汉麻业务市场未有效拓展，及研发投入增加等因素，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亏损，影响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的经营业绩。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３３９７８．８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５６％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８００．３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５．１２％

，实现利润总额

２１０６．０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５．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００１．６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７１％

。 主要盈利指标与上年相比，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

、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

３３９７８．８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５６％

，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里布业务订单

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所致。

２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６５．１２％

、

９５．７９％

、

２８．７１％

，计

１３０７．２４

万元、

１０３０．４１

万元、

２２３．４３

万元。 （

１

）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主要原因是：转

让宁夏莱宝纺织有限公司股权增加了投资收益，及里布业务营业总收入的增长增加了营业利润；（

２

）由于公

司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主要为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使公司实现的利润总额增长幅度小于营业利

润增长幅度；（

３

）由于母公司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

４８５．２８

万元（主要为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使母

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小于利润总额增长幅度。

３

、由于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８．７１％

，导致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

益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５．００％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２０１０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０％

—

３０％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张国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令华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郑俊英女

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1

年

2

月

26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1-021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以公告的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在公司一楼阶梯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

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

2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82,782,3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7.65%

。

会议由第三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慈雄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过逐项表决，选举李慈雄先生、高维新先生、宋源诚先生、王其鑫先

生、

Eddy Huang

先生、马宏达先生、何世忠先生、金宗志先生、阮永平先生等九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其中马宏达先生、何世忠先生、金宗志先生、阮永平先生为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自

2011

年

2

月

25

日至

2014

年

2

月

24

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 选举李慈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282,782,339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 选举高维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282,782,339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 选举宋源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282,782,339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 选举王其鑫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282,782,339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 选举

Eddy Huang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282,782,339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 选举马宏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282,782,339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7

、 选举何世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282,782,339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8

、 选举金宗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282,782,339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9

、 选举阮永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282,782,339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第四届董事会当选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总计为

2

人， 未超过董事会董事总人数的

二分之一。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过逐项表决，选举徐泰龙先生、王淑玲女士为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自

2011

年

2

月

25

日至

2014

年

2

月

24

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选举徐泰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282,782,339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选举王淑玲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282,782,339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新当选的监事徐泰龙先生和王淑玲女士与公司另一职工代表监事王文斌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在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282,781,907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

0

股反对，

432

股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282,781,907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

0

股反对，

432

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李志强律师、章丹雯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1-022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以直

接送达方式发出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李慈雄先

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审议，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慈雄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李慈雄先生提名，聘任高维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高维新先生提名，聘任耿雄虎、顾兵、戴崇德、余建华、戴圣宝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史皆能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李慈雄先生提名，聘任宋源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程梅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如下：

1

、战略委员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董事长李慈雄担任召集人，王其鑫、

Eddy Huang

、

高维新、何世忠担任委员。

2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马宏达担任召集人，金宗志、王其鑫担任委员。

3

、审计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阮永平担任召集人，金宗志、宋源诚担任委员。

4

、提名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马宏达担任召集人，金宗志、王其鑫担任委员。

以上各委员会成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高维新：总经理，男，中国台湾籍，

1957

年

1

月生，台湾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工程学士，台湾政治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

1989

年至

1993

年任台湾国际商业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IBM Taiwan)

金融业总经理，

1994

年至

1996

年任国际商业机器（

IBM)

亚太区金融核心系统部总监，

1997

年至

1999

年任斯米克集团副总

裁，

2000

年至

2009

年

10

月任上海美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MA-China)

总裁，

2009

年

10

月加入本

公司任总经理。

截至

2011

年

2

月

25

日，高维新先生通过公司海外间接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

0.99%

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耿雄虎：副总经理，男，中国国籍，

1950

年

4

月生，大专学历。

1984

年起在上海钟表机械厂任副厂长，

1990

年起在上海文教机械厂任副厂长，

1991

年起在上海塑料机械厂任厂长，

1997

年起在上海盟立自动

化科技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2002

年起在上海斯米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自

2003

年

12

月起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耿雄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顾兵：副总经理，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49

年

12

月生，大专学历，经济师。

1979

年起在上海

第十六制药厂历任质检科科长、计划科科长；

1994

年起历任本公司产销中心协理、销售管理部部长；

2004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于

2007

年

10

月因退休离职，

2009

年

11

月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重新加入

本公司，

2010

年

2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主管产品工作。

顾兵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余建华：副总经理，男，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63

年

8

月生，浙江大学本科毕业

,

上海科技大学无机

非金属材料硕士研究生毕业，高级工程师。

1989

年

12

月起在上海科技大学任助教；

1990

年

6

月在上海无

线电一厂研究所任功能材料室副主任；

1992

年

4

月在苏州百林电器有限公司任技术副厂长；

1994

年

5

月

加入本公司，历任生产部副经理、品保部经理、江苏斯米克建筑陶瓷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生产管理部

部长、玻化石厂厂长、研究所所长、总经理助理、江西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生产部门主管

等职，

2010

年

2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主管生产工作。

余建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戴崇德：副总经理，男，中国国籍，

1951

年

8

月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高级管理咨

询师。

1978

年起在中华造船厂沪南分厂历任工会副主席、车间副主任、劳资教育科科长，

1992

年起在上

海爱德华造船有限公司历任人事部经理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质量部经理。

1998

年

8

月至

2010

年

2

月

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2002

年

1

月至

2010

年

1

月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2010

年

2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

理，主管人力资源工作。

戴崇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戴圣宝：副总经理，男，中国国籍，

1947

年

7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88

年任上海焦化厂财务

科科长，

1992

年任上海焦化总厂总会计师，

1995

年任上

海斯米克焊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后历任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有限公司生产财务总监、上海斯米克

电气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及副总经理、上海亚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及副总经理等，

2010

年

7

月至

今任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戴圣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史皆能：副总经理、财务长，男，中国国籍，

1955

年

9

月生，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

1975

年至

1994

年

任职于上海市静安区工业局及下属单位（曾任会计主管、厂长、科长等职），

1994

年至

2002

年任上海斯米

克建筑陶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2

年至

2004

年任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4

年至

2006

年任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销售总经理，

2006

年至

2008

年任斯米

克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

2008

年至

2011

年

1

月任斯米克控股有限公司投资融资发展部总

经理，

2011

年

1

月加入本公司。

史皆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宋源诚：董事会秘书，男，中国台湾籍，

1962

年

8

月生，政治大学会计系毕业，中国注册会计师及台湾

注册会计师。

1988

年起在台湾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

1993

年起在上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担

任审计，

1995

年起在上海斯米克有限公司历任审计经理、 财务经理。 自

2002

年

1

月起任公司董事，自

2004

年

1

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并于

2009

年

4

月至

2009

年

10

月期间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

2011

年

2

月

25

日，宋源诚先生间接持有公司

0.21%

的股份，兼任公司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有

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以及间接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1-023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以直

接送达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王文斌先生

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经审议，与会监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徐泰龙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三年，其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监事会任期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165

股票简称：宁夏恒力 编号：临

2011-009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在宁夏恒力

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投票的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

4

名，代表股份

56,069,574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8.91%

。本次会议由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王东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56,069,57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56,069,57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

56,069,57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56,069,57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56,069,57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56,069,57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201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7,232,

078.62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4,087,423.03

元，

2010

年末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41,319,501.65

元，故本年度公司不实施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7

、为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颐安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56,069,57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庆国、闫海滨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